
鄞州江东幼儿园 2022年秋季招生公告 

鄞州江东幼儿园是一所省二级民办普惠性幼儿园。根据甬鄞教基

〔2022〕37号文件精神，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鄞州江东幼儿园 2022年

秋季计划招收一个小班，公告如下： 

一、招生范围： 

    户籍、家庭住宅房在鄞州区的适龄儿童或实际居住在鄞州区的符合条

件流动人口适龄子女。 

二、招生对象： 

年满 3周岁（2018年 9月 1日至 2019年 8月 31日出生），持有上述

招生范围户籍和房产且长期居住的适龄儿童。 

三、时段安排： 

（一）5月 7日 9:00至 5月 11日 17:00报名信息登记。 

（二）5月 12日至 5月 24日报名信息审核。 

（三）5月 25日至 27日预录取。5月 28日起发放预录取通知。 

四、报名办法： 

符合鄞州江东幼儿园入园条件的小班适龄儿童，由其父母或法定监护

人（以下简称“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宁波市幼

儿园入园、义务教育入学报名招生系统”（以下简称“招生管理系统”，

网址：http://nb.zjzwfw.gov.cn）”进行登记操作。监护人在浙江政务

服务网注册账号后，通过授权登录招生管理系统，完成适龄儿童基本信息

填写，对照报名条件选择“鄞州区”，进入报名通道，并按照身份类别，

登记信息，填报 1-2所幼儿园（建议使用电脑进行操作，操作方法见招生

管理系统上的《幼儿园报名操作指南》）。 

登记信息时，拥有多套房产的家庭，只能选择填写一处房产信息并以

此作为报名的依据之一。监护人须真实填写所有注册登记信息，如有虚假，

取消录取资格。 

五、录取办法： 

按照《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关于做好 2022 年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意见》

的文件精神，分批有序录取（详见鄞州教育网 2022年招生政策）。被拟

录取的幼儿，将于 5月 28日起发放预录取通知。 

六、流动人口子女报名条件： 

http://nb.zjzwfw.gov.cn


    本园招收的流动人口子女(指父母双方居住在城北片区，即原江东的

幼儿）报名时需以下材料： 

（1）父母双方在城北片区有相对固定的住所，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

要求父母双方已连续居住一年及以上，无中断，且持有效《浙江省居住

证》，查验日《浙江省居住证》仍在有效期限内。 

（2）鄞州区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单。截至 2022年 4月 30日，父或母一方

在鄞州区已按月连续参保 1年及以上，无中断，查验日仍然在参保，补缴

无效。 

（3）家长身份证、户口本。 

七、收费标准： 

按计划，今年将上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保教费收费标准指导价。待调

价相关文件出台，会及时公布我园保教费收费标准。目前，我园保教费收

费标准是 800元/月 。 

温馨提示： 

1.请家长在规定时间内有序报名，网上报名顺序与录取无必然联系，建议

监护人尽量错峰登录招生管理系统。 

2.家长必须保证所提供证件的真实性，如有造假则自动放弃入园就读机会。 

3.请家长根据幼儿园招生公告中的招生范围理性报名，以免影响录取。 

4.预录取的适龄儿童须按照卫健部门制定的卫生保健制度进行体格检查，

合格者方可录取。 

5.幼儿园按照“住户一致”优先以及相对就近入学原则，因班额有限，不

能保证所有报名幼儿录取，请予谅解。 

6.招生期间，家长务必关注城北教育管理服务中心和幼儿园发布的重要通

知和信息。 

 

幼儿园地址：鄞州区百丈南路 22号 

咨询电话：87351750  

咨询老师：施老师 

 

宁波市鄞州江东幼儿园 

                                        2022 年 4月 21日 


